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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物物業業業稅稅稅   ———   業業業主主主的的的稅稅稅務務務責責責任任任   
  物業稅是按有關課稅年度內由物業所得的實際租金(包括頂手費)計算，向業主徵收。如在有關課

稅年度業主曾就物業收取租金並須課稅，除非已收到報稅表，否則必須在評稅基期終結後不超過 4 個

月內(如在 2009/10 課稅年度，即為 2010 年 7 月 31 日或之前) 以書面通知稅務局，並敘明有關物業的

詳情。稅務局備有物業出租通知書(IR6129)，業主可在稅務局網頁www.ird.gov.hk內「公用表格及小

冊子﹕ 小冊子 ﹕ 物業稅」一欄下載，或致電 2598 6001 透過「表格傳真服務」索取。 
 
  已收到報稅表的業主，即使全無租金收入(例如物業由業主自住或供其他人士免費使用)，仍須填

妥報稅表並在註明的限期內交回本局，以便稅務局更新有關紀錄。業主應在適當的報稅表內填報其租

金收入﹕ 
報稅表                            適用業權 

個別人士報稅表(BIR60)             個別人士全權擁有的物業 
物業稅報稅表(BIR57)               個別人士聯權或分權擁有的物業 
物業稅報稅表(BIR58)               法團及團體擁有的物業 

 
  此外，須繳付物業稅的業主必須﹕ 

 保存租務紀錄(例如租約及租單副本等)最少 7 年。 
 如地址有更改，於 1 個月內以書面通知稅務局。 
 如物業的業權有變更，於 1 個月內以書面通知稅務局。  

  有限公司擁有的物業如獲豁免物業稅，假若業權或用途有變更，或因任何其他情況而可能影響其

稅項豁免的資格，該有限公司必須在該項更改或情況發生後 30 天內以書面通知本局。不依照《稅務

條例》的規定辦理，可招致重罰。 
 
  如需更多有關業主的稅務責任或義務的資料，可參閱本局網頁www.ird.gov.hk或致電 187 8088 查

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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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年的報稅季節又開始，法團和法團以外人士於本月上旬應該已收到 2010/11 年度的利得

稅報稅表(分別為表格 BIR51 和 BIR52)。驟眼看來，這兩年 2009/10 和 2010/11 年度的利得稅報

稅表在版面上跟以往的相比作出了很大的修改，其實大多只是項目次序上的調動，實際上新增的

項目並不多。筆者就將這兩年度的報稅表中部分新增的項目和變動作一簡述。 

『小型業務新定義』 
  其中最主要的改動是稅務局調整小型法團/業務的定義。過往任何公司只要在評稅基期內其總

入息不超過港幣 50 萬元，便會被界定為小型業務，在遞交報稅表時無須一併提交已備妥的佐證

文件。在 2009/10 年度開始，小型業務的總入息條件由港幣 50 萬元放寬至港幣 200 萬元﹔但與此

同時，稅務局對小型業務的定義界定增加了以下五個條件﹕ 

(一) 在評稅基期內，公司沒有使用在《稅務條例》第 15(1)(a)、(b)或(ba)條所列舉的知識產

權而付款予非居住於香港的人士； 
(二) 在有關課稅年度，公司沒有根據《稅務條例》第 20AE 條內有關享有已獲豁免的離岸基

金的實益權益而就相關利潤推定為應評稅利潤； 
(三) 在有關課稅年度，公司的應評稅利潤/經調整虧損沒有包括任何根據《稅務條例》第

14A(4)條所定義為「中期債務票據」的利息、利潤/虧損； 
(四) 在有關課稅年度，公司沒有申請外地稅收抵免；及 
(五) 公司未有取得任何關於稅務事項的事先裁定。 

  稅務局亦將此五項新增條件分別放到新的利得稅報稅表第一頁的第 3.2 至 3.6 部(BIR51)和第

2.2 至 2.6 部(BIR52)。 
 
  對大多數公司而言，以上所提及的第 3.2 至 3.6 部(BIR51)和第 2.2 至 2.6 部(BIR52)普遍並不

適用，故此，如果他們沒有涉及上文提及之五個條件，即沒有支付關於知識產權的費用予非居港

人士、沒有直接或間接投資在離岸基金或符合特定資格的債務票據、沒有打算申請外地稅收抵

免、或沒有取得有關稅務事項的事先裁定，在這些部分便應填上「否」。相反，如果公司懷疑報

稅表上的第 3 部(BIR51)和第 2 部(BIR52)有可能適用，卻未能自行判斷，可尋求專業人士提供意

見或代為處理。 
『電子報稅服務出台』 

  順帶一提，稅務局於 2009/10 年度新推出了利得稅報稅表的電子報稅服務。符合稅務局局長

指明的條件的法團和合夥(即符合小型業務定義的法團及少於六名合夥人的合夥)，可在「稅務易」

平台上以電子方式填報於 2010 年 4 月 1 日或以後發出的 2009/10 課稅年度利得稅報表；選擇透過

互聯網提交利得稅報稅表更可申請額外延期兩星期提交報稅表。除了以上的改動外，新的利得稅

報稅表在財務資料上也有新增部分，包括要求公司提供股息收入(BIR51 第 11.7 部和 BIR52 第 10.7
部)及承包和分包費(BIR51 第 11.15 部和 BIR52 第 10.14 部)的資料，公司應特別留意並準確披露

相關資料。 
 
  新的利得稅報稅表其餘部分的變動並不多，只要注意上文提出的重點，並於報稅表發出日起

一個月內準時提交正確的報稅表，報稅其實也可以很輕鬆。 



立立會會通通過過稅稅務務修修例例  
洗洗脫脫避避稅稅天天堂堂指指控控  

  香港立法會昨日三讀通過《稅務修訂條

例》，稅務局日後有權收集懷疑避稅的香港

居民稅務資料，與已簽署協定的海外地區交

換；並且避免雙重徵稅，洗脫「避稅天堂」

指控。 
 
  去年在倫敦舉行的二十國集團峰會，香

港幾乎被列入「避稅天堂」黑名單。財經事

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表示，修訂條例具迫

切性。他指出，二十國領導人表示，準備於

今年三月開始對「避稅天堂」採取懲罰性措

施，如香港不採用經合組織二 OO 四年版本

的資料交換條文，將令人對香港稅制的透明 

度產生負面印象，並可能因此被國際社會列

為「避稅天堂」，並面對反「避稅天堂」的

制裁措施。 
 
  同時，陳家強否認港府後知後覺，他說，

港府在經合組織二 OO 四年簽訂新的資料交

換標準後，已諮詢業界意見，但當時意見分

歧，因此沒有立法。 
 
  各界對草案普遍表示歡迎，《稅務修訂

條例》草案委員會主席陳茂波表示，通過條

例是正確的一步，避免香港成立國際「避稅

天堂」，並有助提升香港的競爭力。 
 

 
 

 

  內地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部門今日發布香港居民在內地「超齡子女」來港的申請須知，申請

不設截止期限。 
 
  根據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部門發布的申請須知，申請人在其親生父親或母親於 2001 年 11 月 1
日或以前取得香港身份證時，未滿 14 周歲，而其親生父親或母親在 2001 年 4 月 1 日仍定居香港，

可自 2011 年 4 月 1 日起，申請單程證，來港定居與父母團聚。 
 
  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部門按申請人在香港親生父親或母親取得香港身分證的時間先後順序，

分階段受理起齡子女來港的定居申請，申請不設截止期限。 
 
  在香港親生父親或母親首次取得香港身份證在一九七九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或以前申請人，可

自二Ｏ一一年四月一日起，按上述規定，向戶籍所在地縣級以上公安機關出入境管理部門提出申

請。其他港人合資格內地超齡子女申請受理時間另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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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地去年稅務稽查的風暴今年仍在延續，國家稅務總局日前向各省市稅務機

關發文，要求對定點聯繫的十家外資企業進行稅收自查，並自行上交應補交的稅

款。自查時間為二ＯＯ九年十二月一日至二Ｏ一Ｏ年六月三十日。 

 

  據內地媒體報道，這十家外企為諾基亞（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三星（中國）

投資有限公司、摩托羅拉（中國）電子有限公司、松下電器（中國）有限公司、

西門子（中國）有限公司、麥當勞（中國）有限公司、匯豐銀行、富士康科技集

團、通用電氣（中國）有限公司和沃爾瑪（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自查對象包括

這些企業集團的全部成員單位。此次稅收自查是二ＯＯ九啟動的定點聯繫企業稅

收檢查行動的下半場。去年，國稅總局從四十五家定點聯繫企業中，選定十一家

內地國企和十家外資企業進行稅收檢查。 

 

  其中，十一家分布在石油化工、銀行、保險、通信和發電行業等五個行業的

國企的稅收檢查行動已於去年完成。一位業內人士分析，此次十大外企的稅收自

查呈現覆蓋面大、稅種全和跨度大的特徵。 

 

  先自查範圍覆蓋十個外企的各層各級成員企業；其次涵蓋所有稅種及涉稅事

項，全面檢查所有稅費計繳情況；再次是跨度大，檢查二ＯＯ六至二ＯＯ八年三

個年度的稅費情況。 

 

  國稅總局要求，十家外企要在今年七月五日前將完成自查的相關資料報送稅

務總局，並抄送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華稅律師事務所創始合夥人劉天永對媒體表示，此次稅收自查

的力度非常大，自查範圍包含所有稅種的合規性問題，尤其是特別納稅調整涉及轉讓定價和關聯交

易，而外企在中國的成員企業之間關係交易非常普遍，而對於利用關聯交易和轉讓定價降低利潤和規

避稅收的企業將面對極大的壓力。 

 

  為了監督十家外企的稅收自查工作，國稅總局還要求各省級國稅局成立聯合督導工作小組，負責

領導、組織和協調本地區的十家定點聯繫外資企業自查督導工作。企業自查之後，稅務總局將抽調部

分人員對企業自查情況進行復核，以確定重點檢查的物件和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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